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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重组的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第

十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神州高铁与神州腾信进行债务重

组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务重组概述

1、债务形成的原因

经董事会批准，公司于2019年12月12日与神州腾信（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神州腾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8,314.91万元价款向神州

腾信转让柏丽豪科技（天津）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于2019年12月收到神州腾

信支付的股权转让合同价款4,700万元，剩余的股权转让价款3,614.91万元至今

未支付。详情参见公司2019年12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转让部分子公

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39）。

2、债务回收的相关措施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先后采用发送催款函、律师函等方式催收上述款项，并

于2023年11月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提起诉讼，海

淀法院于2025年4月30日判决公司胜诉，判决神州腾信应在判决生效之日后10日

内向神州高铁支付股权转让款3,614.91万元、违约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等费用；因其一直未支付上述款项，公司向海淀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 2025

年7月对神州腾信启动执行程序，从其账户划扣41.78万元。2025年12月8日，公

司收到法院终本裁定书，因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本案暂不具备执行

条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3、债务重组方案

为了加快公司债权清收，实现资金回笼，改善资产结构，结合法院判决和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行已终本的情况，公司拟与相关方进行债务重组。本次债务重组为各方就上述逾

期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3,614.91 万元及违约金等拟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债权总金

额重组后变为现金清偿和债权转让两部分，现金清偿为 2,600 万元，债权转让为

深圳柏丽豪实业有限公司在（2023）粤 0303 民初 12218 号《民事判决书》中所

享有的债权及作为原告和申请执行人的其他全部权利（以下简称“债权转让部

分”）。

4、2025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十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神州高铁与神州腾信进行债务重组的议案》，9位董事均投票同意。本次

债务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债务重组对方基本信息如下：

1、企业名称：神州腾信（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社区松岗大道 13 号 24 号楼 24

号 B

4、法定代表人：杨建

5、注册资本：50 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商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教育信息咨询、心理咨询（不

含医学心理咨询、医学心理训练、医学心理辅导等医疗行为）、企业管理咨询（以

上均不含限制项目）；企业营销策划、文化交流活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工艺

品设计、销售；电脑动画设计、工艺美术设计；通用飞机制造技术及研发；国内

贸易；

7、股权结构：杨建（持股比例 80%）、杨子旭（持股比例 20%）

8、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神州腾信提供的未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显示资产总额 5,488.63 万元，负债总额 6,126.90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638.26 万元。

9、神州腾信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债务重组方案及债务重组协议主要内容

1、重组协议主体

甲方（债权人、抵押权人）：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神州腾信（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抵押人）：深圳市柏丽豪实业有限公司

丁方（保证人）：杨建

2、债务确认

本次重组的债权为：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6,149,100元、违约金（以3,614.91

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3,145.5元、公告费200元以及（2025）京0108执18462号案件的执

行费（以下简称“原债权”）。

3、债务重组方案及债务清偿

在乙方、丙方、丁方依约履行债务重组协议项下义务的前提下，原债权经债

务重组后变更为现金清偿与债权转让两部分，现金清偿部分金额为人民币

26,000,000元；债权转让部分为丙方将其在（2023）粤0303民初12218号《民事

判决书》中所享有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租金及占用费4,187,152元、延迟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等）及作为原告和申请执行人的其他全部权利（以下简称“丙方

债权”）以人民币0元对价转让给甲方。海淀法院在强制执行本案判决过程中自

乙方账户中已划扣并支付给甲方的款项应当作为重组债权中的现金清偿计入乙

方已支付款项中。

4、支付方式、期限

乙方应按以下方式完成重组债权中的现金清偿：乙方应于2025年12月31日前

支付甲方重组债权现金200万元；乙方应于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甲方重组债权现

金400万元；乙方应于2026年12月15日前支付甲方重组债权现金2000万元。自债

务重组协议签署日起，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可随时提前偿还以上重组债权现金；

债权转让部分：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当日与甲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并按《债

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丙方债权以0元对价转让给甲方并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宜。

债务重组协议签署后甲方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乙方银行账号的查封冻结措施，以便



于乙方向甲方支付重组债权现金。如因账号解除查封冻结原因导致乙方在2025

年12月31日后支付相关款项的，不视为乙方超期履行当期付款义务。

5、还款担保

丙方同意以其持有的深圳市罗湖区贝丽路柏丽花园裙楼三层为重组债权提

供第一顺位的抵押担保，并与甲方就此另行签署《抵押协议》。丁方同意就甲方

对乙方享有的重组债权现金部分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丁方的保证期间

为三年，自债务重组协议约定的乙方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算。丁方保证方式

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乙方未按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

甲方有权直接要求丁方在担保范围内履行清偿丁方担保债权的义务而无须先追

偿乙方。

6、债务豁免前提

仅当乙方已按照现金清偿的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全部重组债权现金，且丙方已

按照债权转让完成丙方债权转让，且乙方、丙方及丁方均未发生任何违约情形的

情况下，甲方同意豁免乙方在原债权项下对甲方负有的全部支付义务与责任。各

方确认，该等豁免为附条件的豁免，即仅在前述条件均已满足时生效，任一条件

未成就，该等豁免不生效力。

7、生效条件

债务重组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或盖章）并加盖各方公章且丁方签字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上述协议主要内容为各方初步沟通确定，最终以各方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旨在加快公司债权清收，实现资金回笼，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截至目前，公司已对该事项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本次债务重组实施后，公司将按照 2,600 万元现金清偿款项的回款进度转

回前期已计提的坏账准备，预计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正面

影响，具体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尚未签署正式协议，交易对方能否按照协议约定按时付款存在不确

定性。后续，公司将积极督促交易对方遵守约定，并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大家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债务重组协议》-初稿；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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